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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22722.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同意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华能澜沧江水电

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（证监机构字[2006]72号）招商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你公司报送的《关于设立华能澜沧江水

电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报告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

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17号，

以下简称《试行办法》）等有关规定，经审核，现批复如下

： 一、同意你公司设立华能澜沧江水电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

划（以下简称“计划”），发售华能澜沧江水电收益资产支

持受益凭证（以下简称“受益凭证”）的申请。 二、核准计

划设置优先级受益凭证和次级受益凭证。各期受益凭证存续

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。各期计划受益凭证的面值总计不得超过

人民币20亿元。 优先级受益凭证分为3期， 面值总计不得超

过人民币19.8亿元。优先级受益凭证须全部面向境内合格的投

资者推广，单个投资者认购受益凭证的面值不得低于人民

币15万元。 次级受益凭证为1期，面值总计不得超过人民

币0.2亿元。次级受益凭证由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能澜沧江”）全额认购，在计划存续期内

不得转让。 三、核准《华能澜沧江水电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

划水电收益买卖合同》、《华能澜沧江水电收益资产支持收

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说明书》、《担保合同》、《资产

托管协议》、《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》及其他相关协议。 四



、同意你公司为计划的管理人，农业银行为计划资金的托管

人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登记结算

公司”）为受益凭证的登记结算机构。计划设立后，你公司

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受益凭证在大宗交易系统的转让事

宜。 五、你公司应当在本批复下发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

各期计划的推广、设立活动，并将推广材料报推广地我会派

出机构备案。计划的推广、设立活动完成后，你公司须将计

划的推广、设立情况报我会及注册地我会派出机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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